
【法官说法】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表示， 本案

作为《民法典》 实施后罕见的新生儿单

独起诉主张胎儿期健康权益案件， 裁判

结果鲜明传递了司法对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的强力保护。 我国法律对胎儿利益采

用“预先保护主义”， 《民法典》 第十

六条明确， 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 胎儿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娩出时为死体

的除外）， 这一规定为胎儿健康权益受

损后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十六条虽仅列举了遗产

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情形，

但采用“等” 字涵盖性表述， 意味着保

护范围并不局限于财产权益。 胎儿在母

体中遭受的人身损害， 其健康利益同样

应受法律保护， 待其活体出生后， 有权

以自身名义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胎

儿在尚未娩出之前， 其仍是母体的一部

分， 其权益保护必须在与母亲的人身权

益保护之间进行审慎平衡。 自然人民事

权利能力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民

法典》 中对于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 需

以胎儿活体出生为条件。 若孕妇遭遇意

外事故不幸导致流产， 则孕妇仅能以其

自身人身权益受损主张侵权赔偿和精神

抚慰， 无法以胎儿的名义起诉， 这就是

保护的有限性。

在本案中， 原告母亲在怀孕 32 周

+3 天时遭遇案涉事故造成其粉碎性骨

折， 原告母亲考虑到全麻手术风险选择

提前剖宫产属于人之常情， 故原告因早

产而所受损害与案涉事故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也独立于其母亲的人身权益之

外， 因而与母亲向小王主张自身的人身

损害赔偿之间并无冲突。

“影帝”用“一房三车”骗得233万
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一男子提起公诉

“0岁”宝宝能否就胎儿期遭受的健康损害向人索赔？

孕妇遭车祸致早产，新生儿获赔2.2万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怀孕 32 周 +3 天遭遇事故， 孕妇为避险提前剖宫产， 新生儿因

早产住院治疗 17 天。 这场看似普通的非机动车事故， 却引发了一起

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0 岁” 宝宝能否就胎儿时期遭受的健

康损害向侵权人索赔？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明确答案， 也

为《民法典》 实施后胎儿健康权益保护提供了典型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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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在一年多时间里， 男子通过精心

编织的“一房三车” 骗局， 连续骗取

四名被害人共计 233 万元。 惊人的

是， 他在因首起诈骗被抓获并取保候

审期间， 竟顶风作案， 再次犯下三起

诈骗案。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合同诈骗罪对高某某提起公诉，

这起曲折离奇的合同诈骗案逐渐揭开

层层面纱。

首付款背后的“完美”骗局

2023 年 9 月， 在闵行某小区，

被害人胡先生在中介的陪同下仔细打

量着眼前这套装修精致的住宅。 站在

他旁边的高某某正以房主代理人的身

份， 热情地介绍着房屋的种种优点。

高某某出示的房产资料完整无

缺， 甚至连最近一年的物业费缴费记

录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您放心， 这

房子绝对干净， 没有任何产权纠纷。”

然而， 胡先生不知道， 尽管高某某语

气笃定， 却刻意隐瞒了该房屋已办理

60 万元小额抵押贷款的关键事实。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 高某某煞

费苦心。 他伪造了带有防伪水印的不

动产登记证明截图， 隐去房屋小额抵

押贷款的相关信息。 在交易过程中，

他还预约了银行提前还款， 保存截图

后展示给胡先生， 制造收到房款后将

按照预约时间及时去银行办理提前还

款手续的假象。

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 让胡先生

彻底放下了戒心， 如约支付了 141 万

元首付款。 2023 年 11 月 17 日， 这

天是胡先生与高某某和银行约好办理

提前还款、 结清抵押贷款并完成房产

过户的日子， 但当胡先生去办理过户

并收房时， 高某某却迟迟未现身， 手

机也无法接通， 胡先生只得联系房产

证上的权属人王女士。

真相浮出水面， 王女士表示自己

已跟高某某离婚， 并向胡先生出示了

真实的 《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 上

面清晰地显示该房产存在两项抵押登

记， 这与高某某最初提供的显示房产

“干净” 的伪造证明截然不同。 随后，

中介人员陪同王女士前往小额贷款公

司核实情况， 确认了抵押的真实性。

至此， 骗局彻底败露。 高某某先

是以房主代理人身份博取信任， 通过

伪造的产权证明隐瞒房产已多次抵押

的事实， 骗得巨额首付款后便销声匿

迹。 而由于抵押债务未能清偿， 小贷

公司和银行都准备提起诉讼。 尽管胡

先生目前仍居住在该房屋内， 但这套

房产正面临着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他

的购房款和安家梦都悬于一线。

取保候审期间的“豪车”迷影

2024 年 1 月， 闵行区公安分局

在接到胡先生报案后， 依法对该案立

案侦查。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高某某

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在取

保候审期间， 由俭入奢的高某某非但

没有收敛， 反而将诈骗目标转向了高

端汽车市场。 他深入研究二手车交易

流程， 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监管漏洞，

便萌生了“空手套白狼” 的念头。

2024 年 11 月， 高某某以每月

1.1 万元的价格从车主杨某处租下一

辆黑色奔驰 E300 轿车。 随后， 他伪

造了行驶证、 车辆产证冒充车主， 将

原价 45 万元的车辆标价 28 万元在某

交易平台出售。 这个“骨折价” 很快

吸引了被害人于某某的注意。

在看车过程中， 高某某表现得坦

然又专业。 他不仅详细讲解车辆保养

记录， 还特意提到“买车时选配了

AMG 运动套件”。 为了防止真车主

追踪到车辆的实时位置， 戳穿自己实

为假车主的谎言， 高某某事先拆除了

车辆的 GPS 定位装置， 准备好了车

辆保养清单， 甚至连备用钥匙都配了

一把。 这些细节让于某某深信不疑，

当场支付了全款。 得手后， 高某某立

即更换了手机号码， 消失在茫茫人

海。

初次得手让高某某的胆子越来越

大。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故技

重施， 又实施了两起诈骗： 他租赁董

某某的奔驰 E300， 与应某某完成交

易， 骗取购车款 34 万元； 之后又通

过中介租用一辆奔驰 E260， 以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与夏某签约， 骗取被害

人 30 万元购车款。

经查， 高某某通过上述“一房三

车” 的连环骗局， 累计诈骗得手高达

233 万余元。

“一房三车”套路彻底覆灭

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发现，

高某某的诈骗手法虽然娴熟， 但并非

无迹可寻。 他伪造的车辆产证、 行驶

证的字体与官方版本存在细微差别，

更重要的是， 所有交易都避开了正规

的中介机构。

“高某某深谙被害人的心理弱

点。” 承办检察官分析道， “他利用

房产交易中买家的急切心理， 车辆交

易中买家的捡漏心态， 通过精心设计

的骗局层层诱导。” 近日， 闵行区检

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高某某提起

公诉。

检察官同时提出， 这起案件暴露

出大额资产交易中的监管盲区。 在进

行房产交易时， 买受人应当亲自到不

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抵押状态， 核实产

权人信息； 车辆交易则要通过车管所

核实车辆档案， 确认车主身份与行驶

证信息一致。 同时， 要警惕明显低于

市场价的交易， 坚持通过银行转账等

可追溯的方式支付款项， 并保留完整

的交易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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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车祸，小生命提前“闯关”

2024 年 8 月， 一场交通事故让一

个小生命提前来到世界。

外卖员小王在驾驶电动车送外卖

时， 与同样驾驶电动车的乔女士相撞。

当时， 乔女士已怀孕 32 周多。 受伤的

她被送至医院， 后被诊断为左胫骨上段

粉碎性骨折， 需要全麻手术。 更揪心的

是， 医生告知乔女士， 车祸外伤可能造

成胎盘早剥、 先兆早产， 骨折后可能造

成静脉血栓形成、 胎儿宫内窘迫等， 危

及母胎安全， 且全麻手术可能造成胎儿

宫内缺氧等风险。

为尽可能保全孩子， 乔女士在自身

伤情和孩子风险中艰难抉择， 最终决定

先进行剖宫产， 再进行全麻手术。 就这

样， 她在怀孕34周时提前剖宫产生下小

可（化名）。 小可出生当日便因系早产儿

且出现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新生儿轻度

窒息等症状， 被转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NICU病区住院治疗，17天后才出院。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出具《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小王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 乔女士不承担事故责任。

因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乔女

士作为法定代理人， 代小可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小王及其用人单位某人

力资源公司共同赔偿小可因早产产生的

医药费、 律师费等共计 2.2 万余元。

法院判决新生儿有权主

张胎儿期健康损害赔偿

浦东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事

故发生时原告小可尚处于胎儿阶段， 但

现已出生， 其有权作为诉讼主体要求赔

偿其因身体健康受损而遭受的损失。

乔女士在怀孕 32 周 +3 天时遭遇

事故， 急需进行全麻手术治疗。 然而，

该手术可能造成胎儿宫内缺氧， 危及腹

中胎儿健康， 在此情形下乔女士选择全

麻手术前提前剖宫分娩原告亦属合理。

原告出生后即因系早产儿被送医住院治

疗， 故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与案涉事故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小王的职业为

外卖员， 与某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合

同， 配送订单信息显示事故发生时其正

在履行职务， 应当认为本案系发生在小

王履职期间， 故某人力资源公司作为雇

主，应承担损害后果的全部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某人力资源公司赔

偿小可 2.2 万余元。 后该公司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